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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 理由 備註 

7 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 

二、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開放

申請者：(一)配對區塊頻段

(二)單一區塊頻段 

附表一 

年度：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頻

段：2500MHz及 2600MHz 

建議將各年度開放申請之｢頻

段」定義一致化，以為適用之

明確，如第八十一條第一項後

段所載之｢同頻段同頻寬之頻

率」其適用情形即為適例。 

 

9 第九條 同一申請人不得申請

二件以上之本業務申請案。 

不同申請人間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視為同一申請人： 

一、申請人持有他申請人有表

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

過他申請人已發行有表

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

總額半數以上，或申請人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申請

人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

營。 

二、申請人與他申請人之董事

有半數以上相同。 

三、申請人與他申請人之已發

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

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

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

資。 

四、不同申請人同時為第三人

之從屬公司。 

五、不同申請人之控制公司間

有控制從屬關係。 

六、於開放申請當年度經營本

業務前六個月內，有依本

法第十五條第三款向主

管機關申請核准之合

併，或有事實足認不同申

請人間有進行合併者。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所

稱之控制從屬關係，係指各款

當事人間有前項第一款、第二

款或第三款之關係者。 

就具「同一申請人」關係之申

請人，儘管在法律具有獨立之

法人格，惟可能在股權結構或

實際經營不具經濟上之獨立

性，或有可能相互勾結、互通

訊息，而須將此種競標時可能

產生之態樣視為一體。 

 

以持股比例多寡或是否為相同

股東群所持股達一定比例來判

斷「同一申請人」，實務上極易

規避，形同虛設。因此，應以

是否「實質控制」予以判斷，

較為妥適，否則極易發生本規

則第 14條第 1項第 4款之圍標

不法情事。 

 

爰因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之形

成，基本上在於原各自獨立存

在之公司間存有某種控制關

係，而一公司對他公司所行使

之控制主要表現於任免董事及

經理人等之人事權或支配公司

財務或業務經營，已為現行公

司法所肯認，並據以修改公司

法第 369條之 2第 2 項規定為

「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

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為

控制公司，而他公司為從屬公

司。」為符合現行公司法規範，

建議修正本條第二項第一款之

規定。 

 

 



第二項股權計算方式依

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

一規定辦理。 

申請人之一股東同時持

有他申請人之股份，該股東除

於其中一申請人之持有股份

比例不受限制外，於其餘申請

人之持有股份比例，均不得超

過百分之十五。 

第一項及第五項規定於

申請人得標後完成下列事項

前，亦適用之： 

一、 取得本業務特許執照。 

二、 該次得標有任一頻段

依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

定取得系統技術審驗合

格證明。 

三、 符合本業務第六十六

條第一款及第二款之高

速基地臺建設規定。 

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之

申請人，不適用前項第三款之

規定。 

    第一項、第二項、第五項

及第六項之同一申請人指於

同一年度申請經營本業務者。 

不同申請人間如有合意或進行

合併之事實即應視為同一申請

人，而非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之合併始得成立，否則將有

申請人遲不向主管機關申請或

已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卻故意

撤回申請之情事。因此，建議

修正第二項第六款之規定。 

10 第十條 不同申請人間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視為聯合申請

人： 

一、一申請人持有他申請人之

股份達該申請人資本總

額百分之十五以上。 

二、相同股東群持有不同申請

人之股份達各該申請人

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三、一申請人或其控制從屬公

司，與他申請人或其控制

從屬公司間有相互投

資，且該申請人與他申請

人共用核心網路者。 

四、一申請人或其控制從屬公

司，與他申請人或其控制

從屬公司間有相互投

資，且該申請人之全部或

主要服務由他申請人提

供或控制並未經主管機

就具「聯合申請人」關係之申

請人，儘管在法律具有獨立之

法人格，惟可能在股權結構或

實際經營不具經濟上之獨立

性，或有可能相互勾結、互通

訊息，而須將此種競標時可能

產生之態樣視為一體。 

 

以持股比例多寡或是否為相同

股東群所持股達一定比例來判

斷「聯合申請人」，實務上極易

規避，形同虛設。因此，應以

是否「實際發生之各種合作態

樣」予以判斷，較為妥適，否

則極易發生本規則第 14條第 1

項第 4款之圍標不法情事。 

 

申請人或其控制從屬公司間如

有相互投資、申請人間有共用

核心網路、申請人間有全部或

 



關同意者。 

五、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申

請人間違反聯合行為規

定者。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

稱之控制從屬關係，係指各款

當事人間有第九條第二項第

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之關係

者。 

為查核申請人間有無第

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情

形，主管機關於審查時限期命

申請人應主動提供相關資

料，以為主管機關審查之依

據，申請人並應簽署由主管機

關所提供之切結書。 

第一項股權計算方式依

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

一規定辦理。 

聯合申請人應於主管機

關指定期間內協調其中之一

申請人為符合資格之申請

人；其無法完成協調者，依主

管機關指定之時間、地點，以

抽籤方式定其符合資格之申

請人。 

前項經協調或抽籤後判

定為不符合資格之申請人，及

未參與抽籤者均視為撤回其

申請；其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

發還，押標金無息發還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五

項、及第六項規定於申請人得

標後完成下列事項前，亦適用

之： 

一、 取得本業務特許執照。 

二、 該次得標之任一頻段

依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

定取得系統技術審驗合

格證明。 

三、 符合本業務第六十六

條第一款及第二款之高

速基地臺建設規定。 

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之

申請人，不適用前項第三款之

規定。 

主要服務由他申請人提供或控

制、或構成公平法上聯合行為

等情事，因該申請人間互動合

作至為緊密，於競價過程中極

可能出現相互勾串競價策略、

互通出價訊息、協議事後標的

交易等情事，該申請人即應視

為聯合申請人，以免有本規則

第 23條第 1項影響競價程序公

平性之行為。因此，建議新增

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及第二

項。 

 

為防杜上開風險，故建請參酌

其他國家法規要求申請人於競

價申請前須主動揭露具有合作

關係之書面協議或契約等資訊

之規定，並輔以切結書賦予法

律效力，確保頻譜釋出程序之

公平與效率。因此，建議新增

第三項。 



第一項、第五項及第七項

規定之聯合申請人指於同一

年度申請經營本業務者。 

13 第十三條  申請人提出之申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補

正，應不予受理其申請；其押

標金及審查費於不予受理申

請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七日

內，無息發還： 

一、逾受理申請之期間

者。 

二、未檢具申請書或事業

計畫構想書者。 

三、未依規定繳納押標

金、審查費，或所繳金額不足

者。 

四、依本規則取得第七條

第一項第一款頻段，而未依第

六十六條規定或事業計畫書

承諾履行建設義務者。 

建議申請人未依第本規則第六

十六條規定履行建設義務者，

應不予受理其申請，以避免有

標得頻率卻遲遲或藉故不依第

一類電信事業義務進行網路建

設（或所謂頻譜蟑螂）之情事。

因此，建議新增第一項第四款

之規定。 

 

14 第十四條  申請人提出之申

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補

正，應不予受理其申請；其押

標金、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

還，已發還者，並予追繳： 

一、違反第九條第一項及

第五項規定者。 

二、申請文件中有關第八

條至第十條所定事項為不實

陳述或虛偽記載者。 

三、以偽造、變造之文件

申請者。 

四、有圍標或其他影響競

價公平、公正之行為者，係指

申請人，以口頭或書面，明示

或默示之契約、協議或其他方

式之合意，使他申請人不為投

標、不為價格之競爭、抬高標

的價格、或期約事後標的之轉

讓者。 

申請人提出之申請無前

條所定情事，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由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補

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後仍不

完備者，不予受理其申請；其

應就「圍標或其他影響競價公

平、公正之行為」有清楚定義，

且應於申請時即予以認定。因

此，建議修正第一項第四款。 

 



押標金於不予受理處分書送

達之次日起七日內，無息發

還，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

還： 

一、違反第八條規定。 

二、申請書或事業計畫構

想書所載預定實收資本額未

達本業務應實收最低資本額。 

三、依第十二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規定應具備之文件不

全、記載內容不完備或申請書

及事業計畫構想書記載事項

顯有誤寫或誤算。 

四、電信設備所採用之技

術種類非屬國際電信聯合會

公布之技術或未含高速基地

臺之技術。 

申請人未於期限內依第

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補具相關

資料者，不予受理其申請；其

押標金於不予受理處分書送

達之次日起七日內，無息發

還，審查費及其利息不予發

還。 

18 第十八條  競價者得標之總頻

寬應符合以下規定： 

一、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開放

申請者: 

（一）公告競價者名單家數為

五家以上者，上限為上

下行各 35MHz，下限為

上下行各 10MHz。 

（二）公告競價者名單家數為

四家者，上限為上下行

各 40MHz，下限為上下

行各 10MHz。 

（三）公告競價者名單家數為

三家以下者，上限為上

下行各 45MHz，下限為

上下行各 10MHz。 

（四）競價者除受前三款總頻

寬限制外，各頻段得標

之頻寬應符合以下規

定： 

1.700MHz 頻段之上限為上

下行各 20MHz。 

確保通訊傳播市場公平競爭明

定於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1條及

組織法第 1條，亦為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成立宗旨所在。 

 

希望國人得以與其他先進國家

國民同樣享有最先進及高速行

動寬頻服務則為民國103年「行

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初訂時

的立法目的；此外為提高頻率

使用效益及增進運用彈性，本

業務管理規則首次引進頻率使

用權轉讓機制，以利經營者因

應未來市場之需求與競爭，亦

已載明於管理規則總說明。 

 

民國2013年我國之釋照已較他

國稍微延遲，行動電話業務

(2G)用戶雖已快速移轉中，但

仍有 25 MHz之 2G頻段，仍由

2G而非 4G業者使用中。 

 

 



2.0900MHz頻段之上限為上

下行各 10MHz。 

3.本目 1及 2所列頻段之上

限 合 計 為 上 下 行 各

25MHz。 

4.1800MHz頻段之上限為上

下行各 30MHz。 

二、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開放

申請者： 

 （一）頻寬上限為 70MHz，但

經營者仍由其行動電

話業務暫時使用本業

務開放之頻率，尚未繳

回供該頻率民國一百

零二年競價所取得之

經營者使用之任何頻

段之頻寬，一併計入其

民國一百零四年競價

得標之總頻寬。  

（二）前款之規定於主管機關

公告競價者名單前向

主管機關繳回其暫時

使用之頻率並由該頻

率民國一百零二年競

價所取得之經營者依

電信法第四十八條向

主管機關申請指配頻

率前適用之。 

本業務之得標者或經營

者，其標得或申請核配總頻寬

不得逾行動寬頻業務總頻寬

之三分之一；1GHz 以下總頻

寬不逾行動寬頻業務 1GHz 以

下頻段總頻寬之三分之一。但

經營者如有特殊情形，經主管

機關核准，不在此限。 

2G業者所持有之頻率已由 貴

會准予延用至 2017年在案，依

信賴保護原則，只是暫用而非

占用，似亦不宜無故要求 2G業

者提早繳回；權衡國民同樣享

有最先進及高速行動寬頻服務

與市場公平競爭之大利與一己

私利之小益，似可藉本次

2600MHz釋照，於增修管理規則

之便，在訂定頻寬上限時，以

技術中立為導向，以持有 4G總

頻寬為核心，做為各業者可得

標總頻寬之計算依據，亦即是

將是否提前繳回 2G頻譜之權

利，仍由各業者自行權衡其 2G

與 4G之利弊，自行決定。 

 

目前仍由2G業者暫用之頻率包

括中華電信 1800MHz頻段上下

行各 3.7MHz共 7.4MHz；台灣大

哥大 1800MHz頻段上下行各

6.3MHz共 12.6MHz；遠傳電信

900MHz頻段北區上下行各5MHz

共 4.5MHz。（以代表使用頻率的

頻率使用費其北區之區域係數

0.45計算） 

 

依修正建議第十八條，中華電

信、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三

家公司扣除暫用頻寬，其民國

一百零四年競價可得標之總頻

寬分別為 62.6MHz、57.4MHz、

65.5MHz；再依本管理規則頻寬

為 5MHz之整數倍數計算，修正

建議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二目之規定中華電信、台灣大

哥大、遠傳電信等競價者中華

民國一百零四年得標之總頻寬

分別為 60MHz、55MHz、65MHz。 

 

建議修正第 2 項「得標者或經

營者標得或申請核配總頻寬不

得逾行動寬頻業務總頻寬之三

分之一，並將主管機關已標出

且已使用中之行動通信業務頻

率計入」。 



 

且未免有業者利用第 2 項後段

之但書，規避本條關於頻率總

頻寬之限制，建議刪除有關但

書之規定。 

22 第二十二條  本業務執照釋照

採同時、多回合、上升競價方

式辦理。 

競價作業採遠端連線進

行電子報價方式辦理，競價者

應以專線方式與競價中心連

線；無法以專線連線時，競價

者得以網際網路方式連線。無

法以專線及網際網路連線方

式進行競價時，始得以電話傳

真方式為之主管機關應立即

宣布暫停競價。 

建議不以「電話傳真」為備援，

因以「電話傳真」之方式速度

無法與專線與網際網路比擬，

將影響競價公平性甚鉅，且如

有專線與網際網路皆無法連接

之情事，極可能已發生天災地

變等不可抗力情事，因此，建

議主管機關應立即宣布暫停競

價，以維護競價之公平性、安

全性、及穩定性。 

 

23 第二十三條  各競價者及其授

權代理人於主管機關公告競

價者名單後至決標前，不得以

任何方式與他競價者或他競

價者之授權代理人就參與競

價事宜為任何足以影響競價

程序公平性之行為，包含但不

限於第九條第二項、第十條第

一項、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

十條第六項；違反者由主管機

關廢止其競價之資格。 

各競價者及其授權代理

人之行為有影響競價程序公

平性之虞時，由主管機關限期

命其改正，逾期不改正者，廢

止其競價之資格。 

應就「任何足以影響競價程序

公平性之行為」有清楚定義，

且應於競價過程中隨時依職權

或接受檢舉進行調查。因此，

建議修正本條第一項後段。 

 

29  建議主管機關應說明「電腦抽

籤方式之公平性為何？」以及

「國外如何處理類似問題？」 

 

82 第八十二條第一項 

經營者歷次得標之任一頻段，經

其依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取

得系統技術審驗合格證明三年

後，始得與他經營者協議，將次

得標頻段之一部或全部頻率繳

回，並由他經營者依電信法第四

十八條向主管機關申請指配頻

率。 

就 700MHz/900MHz/1800MHz頻

率轉讓仍應適用本規則第六十

六條履行建設義務之規定。 

且頻率轉讓應以閉鎖期（三年）

限制之，以免產生不當之頻率

轉讓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秩序或

有頻率蟑螂之情事。因此，建

議修正本條第一項。 

 

 



 

第八十二條第三項 

經營者應於符合第六十六條第

一款及第二款有關本業務高速

基地臺建設之規定後，始得為前

二項之申請。但依第七條第一項

第一款標得之頻率，不在此限。 

為避免有業者利用本條第三項

後段之但書，規避本條關於經

營者應於符合第六十六條第一

款及第二款有關本業務高速基

地臺建設之相關規定，建議刪

除有關本條第三項後段但書之

規定。 

83 第八十三條第二項 

經營者如有特殊情形，經主管機

關核准，得不受前項第四款或第

五款規定之限制。 

未避免有業者利用本條第二項

之但書，規避本條關於頻率總

頻寬之限制，建議刪除有關本

條第二項但書之規定。 

 

 


